窗体顶端
[bookmark: _GoBack]关于公布2024年度基层教学组织抽查结果及开展校级优秀基层教学组织现场汇报的通知
【文号：教务字〔2025〕152号 时间：2025-10-10】
各学院：
根据《江西师范大学加强基层教学组织建设办法（试行）》（校发〔2020〕45号）要求，学校已完成2024年度学院基层教学组织抽查考核及优秀基层教学组织材料评审工作，拟开展校级优秀基层教学组织遴选现场汇报。
一、 抽查考核结果
2024年度基层教学组织共抽查17个组织，具体结果见附件1 。抽查结果为“有条件合格”的基层教学组织，应对照指标体系“合格”标准，于10月16日前提交整改材料。经审核通过后，年度考核认定为“合格”。
二、 优秀评审
经过学院推荐、专家审定各基层教学组织提交的材料后，
拟开展基层教学组织负责人年度工作现场汇报，具体名单及安排见附件2。专家将根据基层教学组织负责人现场汇报情况，确定最终考核结果。
 
附件1-2024年度基层教学组织抽查结果
附件2-2024年度优秀基层教学组织现场汇报名单
教务处
2025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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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4年度基层教学组织抽查结果
	序号
	学院
	基层教学组织名称
	抽查结果

	1
	化学与材料学院
	化学系
	合格

	2
	教育学院
	小学教育系
	合格

	3
	经济与管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数字贸易）
	合格

	4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中国古代史教研室
	合格

	5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研部
	合格

	6
	美术学院
	油画系
	合格

	7
	人工智能学院
	互联网软件开发教研室
	合格

	8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工程系
	合格

	9
	数学与统计学院
	高等数学教研室
	合格

	10
	体育学院
	大学体育第二教研室
	合格

	11
	外国语学院
	西语基层组织
	合格

	12
	文学院
	写作教研室
	有条件合格 

	13
	物理与通信电子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教研室
	合格

	14
	心理学院
	心理健康与临床心理教研室
	合格

	15
	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告学
	有条件合格

	16
	音乐学院
	舞蹈系
	合格

	17
	政法学院
	民商法与诉讼法教研室
	有条件合格


 
附件2 
2024年度优秀基层教学组织现场汇报名单
时间：2025年10月14日14:00
地点：教务处会议室（先骕楼5220）
汇报要求：汇报基层教学组织运行情况及亮点特色工作，汇报时长每人不超过6分钟（汇报PPT请于13日前以学院为单位提交）。
	汇报顺序
	学院
	基层教学组织名称

	1
	城市建设学院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系

	2
	城市建设学院
	建筑学系

	3
	地理与环境学院
	地理信息科学系

	4
	化学工程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5
	化学与材料学院
	材料化学系

	6
	经济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7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地方史教研室

	8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系

	9
	马克思主义学院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教研部

	10
	美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系

	11
	美术学院
	产品设计系

	12
	美术学院
	服装与服饰设计系

	13
	美术学院
	动画系

	14
	人工智能学院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系

	15
	人工智能学院
	数智应用开发教研室

	16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科学系

	17
	外国语学院
	基础英语基层组织

	18
	外国语学院
	大学英语第二基层组织

	19
	文学院
	外国文学教研室

	20
	文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教研室

	21
	物理与通信电子学院
	大学物理教研室

	22
	物理与通信电子学院
	物理学教研室

	23
	心理学院
	心理统计与测量教研室

	24
	音乐学院
	音乐学系

	25
	音乐学院
	播音与主持艺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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